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推動實務教學論文獎勵辦法            教師發展中心
106.02.15   105學年度校教評會議通過
106.03.13   105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於實務教學領域進行相關實務教學應用探討，並融入於該學年度教授課程，以提升教師實務教學專業能力，特訂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勵對象：

            本校前一學年度有發表實務教學論文之各級專任教師。

第 三 條    獎勵類別：

            獎勵類別分為國外論文、國內論文，其獎勵方式如下：

1、 國外期刊：發表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外期刊之實務教學應用論文，獎勵金為新台幣10,000元整。
2、 國內期刊：發表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期刊之實務教學論文，獎勵金為新台幣5,000元整。
上述各類期刊，由多位教師共同完成之實務教學論文，教師提出申請時按以下方式獎勵：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給獎勵金100%，第二作者發給獎勵金75％，第三作者發給獎勵金50%，之後作者不予獎勵。
第 四 條    申請方式：
1、 申請期限：每學年辦理一次，每年七月底前受理申請，申請前一學年度所取得之證照。
2、 申請資料：申請者須檢附申請書一份、課程大綱一份、前一學年度實務教學論文影本或抽印本三份，I級期刊申請人須提供佐證。內容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恕不予受理。 

3、 申請限制：本獎勵以前一學年之實務教學論文為限，每位教師每學年度限申請2案。
第 五 條    審查方式：

直接填寫申請書，繳交證明文件於本校教師發展中心，再轉交由各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後決議獎助類別級等，將審查通過之申請案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第 六 條    獎勵方式：
1、 本辦法所需獎勵經費由當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之推動實務教學項目下提列。

2、 依審查結果以案為單位頒予獎勵。
3、 申請受獎勵之實務教學論文須署名「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為單一隸屬機關名稱。
第 七 條    受獎勵之實務教學論文以一案僅獎勵一次（含校內外）為原則，獲獎勵之著作成果須未曾領有其他機關團體之獎勵。離職者，不得申請本獎勵，但屆齡退休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實務教學論文經查發現係屬抄襲者除經費須全數追回外，且依部定報審時限延長五年不得辦理升等。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